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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乡村振兴消费帮扶大学生创业营销大赛组委会

冀教扶赛〔2021〕4 号

大赛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按照《关于举办首届河北省脱贫地区消费帮扶大学生创业营销

大赛的通知》（冀教就创中心〔2021〕8号）要求和工作安排，定于

2021年9月-12月举办“以岭健康杯”首届河北省乡村振兴消费帮扶

大学生创业营销大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大赛主题

消费帮扶·青春助力

二、大赛意义

（一）创新引领创业，创业带动就业。通过大赛，引领我省大

学生将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，通过创新创业实战，培养学

生创业思维，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，加快形成我省高校毕

业生更高质量就业创业新局面，激发大学生把激昂的青春梦融入伟

大的中国梦。

（二）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。大赛重点实施消费帮扶工

程，打造脱贫地区优质农产品进学校、进食堂的供需对接平台，组

织高校大学生与脱贫地区开展技术攻关，引导我省高校毕业生在农

村创新创业，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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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组织机构

（一）大赛组织架构

指导单位：河北省教育厅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

主办单位：河北政法职业学院

承办单位：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双创中心

河北唐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
防疫支持：以岭药业

（二）大赛成立组织委员会（简称大赛组委会）。

主任：冯军（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、院长）

副主任：张剑波（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双创中心主任）

陈国亮（河北唐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）

执行副主任：线下赛道：王永钊

王栋

线上赛道、短视频赛道：刘秀艳

王建杰

（三）大赛成立评审专家委员会。由高校老师、农业专家、行

业企业和科研院所专家共同组成，负责参赛团队的评审工作。

（四）大赛设立纪律与监督委员会。对大赛组织评审工作和协

办单位相关工作进行监督，对违反大赛纪律的行为进行处理。

纪监委员会主任：李吉亭

纪监专员：江婷15081839289(短信),邮箱1765244076@qq.com

四、参赛产品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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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次大赛组委会提供产品均来自河北省45个国家级贫困

县或原国务院扶贫办认证公示的《全国扶贫产品目录》，产品品质、

品控、质检、食品安全等工作由承办单位具体负责。

（二）产品的仓储、物流等服务工作由承办单位完成。

（三）组委会可为参赛团队提供部分产品的样品，样品数量由

各产品供应企业决定，具体情况单品单议。

（四）所有参赛对象均可提供河北优质农产品供应信息给组委

会，组委会派专员进行后续合作事宜洽谈。

五、参赛对象

在2021年10月10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省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各

类高等院校在校专科生、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（均不含在职研究生）

六、赛道设置

本次大赛分为直播带货赛道、线下营销赛道和短视频宣传赛道，

其中直播带货赛道和线下营销赛道只能选择其一参加。

（一）直播带货赛道：充分运用淘宝、抖音、微信、小程序等

平台，开展直播带货比赛。

（二）线下营销赛道：按照《关于继续大力实施消费帮扶巩固

脱贫攻坚成果的指导意见》文件要求，线下开展：1、强化定向采购

帮扶，各级机关单位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脱贫

地区产品；开展消费帮扶产品进机关、进学校、进医院、进金融机

构活动；鼓励食堂、内部商超等签订直供直销和长期供应合同。2、

开展消费帮扶展销会。3、各学校开展消费帮扶专柜建设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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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短视频宣传赛道：以“我和我的家乡”为主题，通过短

视频来讲述家乡特色，介绍家乡特产，描述家乡在脱贫攻坚过程中

的变化，描绘家乡乡村振兴工作开展的情况，该赛道不再设置复赛，

最终按照内容质量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数量等核算总成绩。

七、大赛赛制

直播带货赛道和线下营销赛道分为初赛和复赛两个阶段。

（一）初赛。各高校参赛团队，根据各自的营销方案，开展营

销活动（销售产品由组委会统一提供），在规定时间内，各高校推荐

前三名获奖团队参加复赛。

（二）复赛。入围复赛的参赛团队，由大赛组委会组织营销专

家、知名企业家、直播网红、扶贫专家等开展专项培训，对参赛团

队营销方案进行专业指导。复赛产品由各参赛团队在国务院扶贫办

公示认证的《全国扶贫产品目录》中选择并提交组委会，由组委会

完成产品的采购和包装、仓储、物流等服务工作。

八、赛程安排

（一）参赛报名。本次大赛中直播带货赛道和线下营销赛道只

接受团队报名，每个团队由1名指导老师+1名队长+5-10名队员构成，

每高校报名团队不少于5支；短视频宣传赛道只接受学生个人报名，

参赛学生可根据需要指定一位指导老师；请各高校于2021年10月6日

前将参赛回执和报名表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（1636517362@qq.com）。

（二）新闻发布会。9月18日，大赛新闻发布会在石家庄市以岭

健康城召开，具体发布会的内容可通过“河北营销大赛”组委会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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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抖音账号了解详情。

（三）赛事培训。组委会在9月至12月比赛全程，分阶段走进高

校，开展系列大型演讲、沙龙等宣传、推广、培训活动。

（四）初赛。10月10日-11月16日。各参赛团队根据营销方案，

开展营销实战，各高校最终推选出前三名，评选依据为营销实战成

绩。

（五）复赛培训及复赛选品。组委会对复赛团队根据营销方案

和营销内容进行专项培训，集中选择出参加复赛的产品，并提交组

委会。

（六）复赛。11月18日至11月30日。

（七）颁奖典礼。12月上中旬，汇总成绩，在石家庄市以岭健

康城举办颁奖典礼。

九、奖项设置

（一）学校奖。

1.河北省乡村振兴消费帮扶行动杰出贡献学校（10 家） 。

2.优秀组织奖（若干）。

（二）参赛团队奖。

金奖：该奖项获奖比例为参赛团队总数的1%，每个团队获得

2000元奖金+奖杯+证书。

银奖：该奖项获奖比例为参赛团队总数的2%，每个团队获得

1000元奖金+奖杯+证书。

铜奖：该奖项获奖比例为参赛团队总数的3%，每个团队获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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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元奖金+奖杯+证书。

优秀组织奖（若干）。

（三）个人单项奖

个人单项奖指的是在参加直播带货和线下营销赛道的团队中

评选出的优秀个人，或者是在短视频宣传赛道中评选出的优秀参

赛者。

1.青年营销人物10强，该奖项在线下营销赛道中选取10人，

每人荣获1000元+奖杯+证书。

2.青年主播10强，该奖项在直播带货赛道中选取10人，每人

荣获1000元+奖杯+证书。

3.最佳小视频（10个），该奖项在短视频宣传赛道中选取10

个短视频，每个短视频作者荣获1000元+奖杯+证书。

4.最佳人气奖（10人），该奖项评选不限赛道，共选10人，

每人荣获奖杯+证书。

5.优秀个人（若干）。

（四）指导老师奖

评选出：优秀指导老师（若干）。

（五）参赛奖励

组委会将设置创业基金奖励各参赛团队，发放金额为各参赛

团队产品销售额的10%。

十、评审规则

大赛组委会在报名结束后发布具体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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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产品名录

大赛组委会在10月1日前发布产品名录。

十二、相关要求

各高校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组织工作，充分利用互联网、

微信等媒介广泛宣传，积极配合组委会日常工作，为在校生和毕

业生参与竞赛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支持，组委会将邀请各大主流媒

体（如：人民网、新华网、河北电视台、中国青年网、长城网等）

为本次大赛的相关内容做精彩报道。

十三、组委会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陈国亮

联系电话：13111500876（同微信）

电子邮箱：1636517362@qq.com

办公地址：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北院乡村振兴基地

河北省乡村振兴消费帮扶创业营销大赛组委会

2021年9月22日


